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卫生管理规范

 

各中层部门：
为了贯彻落实学校教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加强学校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身心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公共卫生管理规范》和《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考核标准》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遵照“预防为主”原则，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工作目标
1、建立和完善学校公共卫生管理的制度和措施，依法规范学校公共卫生管理。

2、监测学生健康状况；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善学院卫生环境和教育卫生条件；加强对传染病、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
   3、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监测和报告，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4、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发生校园内蔓延

二、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宣传普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知识，提高全体师生员工的防护意识和校园公共卫生水平，加强日常监测，发现病例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措施，迅速切断传播途径，控制疫情的传播和蔓延。

2、依法管理、统一领导。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突发公共卫生工作的预防、疫情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对于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学校公共卫生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挥、协调与落实学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工作。

3、快速反应、运转高效。建立预警和医疗救治快速反应机制，强化人力、物力、财力储备，增强应急处理能力。按照“四早”要求，保证发现、报告、隔离、治疗等环节紧密衔接，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及时准确处置。

二、工作体系

1、 建立校长任组长的学校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校长为公共卫生工作第一责任人。各中层部门负责人、各院系书记为本单位公共卫生工作第一责任人。学校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食品卫生安全、传染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健康教育、校园环境及公共场所卫生等工作的指导、督查和考核。

    2、职能责任部门负责公共卫生日常管理工作，具体负责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健康教育、师生员工健康管理、爱国卫生工作、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检查、公共卫生责任报告、公共卫生督查、公共卫生责任追究等制度健全。公共卫生规章制度的建立、年度工作计划的制定、督查考核的实施等。

3、 建立学校、各部门（系、部、处等）、班级三级公共卫生工作网络,

工作要求：

(1) 建立信息员队伍：各中层部门设兼职公共卫生管理人员1名；各班级设立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1-2名；各学生宿舍设立卫生督查员1-2。
   (2) 建立信息报送机制，畅通信息传输渠道，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分析有关信息，层层报送，完善快速信息反应系统。
三、健康教育

各部门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校园环境，提高师生员工的自我保健能力。工作要求：

1、开设健康教育讲座。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学校教学计划。
2、组织开展预防艾滋病、控烟禁毒、食品卫生安全、意外伤害防范等专项宣传教育活动。定期开展性病艾滋病预防、吸烟有害健康、禁毒、食物中毒预防等宣传教育活动。

3、开展交通安全、火灾、溺水、运动损伤、意外伤害防范、基本急救技术的教育培训工作。

4、各部门每年组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不少于3次。

5、发放健康教育处方或资料10种以上。公共卫生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对卫生法规、政策和健康知识知晓率食堂从业人员食品卫生和健康知识知晓率，卫生操作合格率学生传染病预防、食品营养与安全健康知识知晓率新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处方发放率100%。预防艾滋病健康知识知晓率大于90%。

6、做好传染病多发季节或发生传染病疫情时防控的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学生主动参加预防接种。
7、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或心理咨询工作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减少心理疾患的发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教学

8、健全和规范学生健康档案管理工作

四、条件保障
1、建立和健全部门兼职公共卫生管理人员、班级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和学生宿舍卫生监督员电子档案。责任部门：各部门。

2、设立公共卫生日常工作经费。公共卫生日常工作经费纳入学校预算，经费专款专用，到位并合理使用。

3、保障公共卫生工作的设施、设备完整，公共场所有固定的卫生宣传教育橱窗、有计算机、照相机、电视机、VCD、投影仪及消毒杀菌设备。

4、保障学校食堂、实验室、图书馆、计算机房、教室、游泳池、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公共卫生设施设备的建设、维护和改造有计划、有经费。
5、公共场所有固定卫生宣传教育橱窗，每季度更换不少于1次；承担学校卫生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应依法执业，工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配有负责公共卫生工作的专兼职人员；医疗机构必须具有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执业许可证，医务工作人员必须持相关资质证书。

6、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中接触传染病病原体以及现场处理疫情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有效的卫生防护装备，并给予适当的工作津贴。接触传染病病原体及现场处理疫情的工作人员应配备相应的卫生防护设备，并享有规定的卫生津贴、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员有个人卫生防护的制度、措施并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配备相关防护设备。

7、各楼栋学生宿舍预备1-2间医学观察隔离室。

五、制度保障

1、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工作的规章制度、有疾病预防、传染病管理、健康教育、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规章制度。

2、健全学校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责任制度、有食品卫生安全领导机构及责任人；完善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有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预案。
    3、完善传染病管理、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传染病防治制度。

4、建立公共卫生督查、考评、奖惩、责任追究制度有公共卫生督查、考评、奖惩、责任追究制度。

5、学校新校区配备兼职管理人员，学校食堂、实验室、图书馆、计算机房、教室、游泳池、体育馆等公共场所有专人管理。

6、各部门定期对所辖区公共场所如食堂、宿舍、图书馆、机房、实验室、游泳池等定期进行督查并有记录。
    7、职能机构在学校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推动三级公共卫生工作网络发挥应有作用，促使他们适时组织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8、每学期对食堂、宿舍、班级、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及传染病防控措施进行督导检查，评比不少于一次，及时发现薄弱环节，提出整改要求。及时将督查结果向学校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并根据情况在全校公布。公共卫生督查结果作为对各院（系、部、处等）、班级年度考核的内容之一。

9、完善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兼职公共卫生管理人员、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接受过《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培训。

10、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熟练掌握疫情报告、医学观察和病例排查、转运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程序。、按要求开设发热预诊室、腹泻病门诊。

11、发生疫情及时采取健康教育、预防接种、消毒隔离等措施。       

12、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密切合作，开展校内餐饮从业人员、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宿舍卫生督查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和卫生防病知识、技能的培训。
13、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实战演习记录，每年度不少于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药品、器械和物资储备充足。
六、卫生防病
1、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在公共卫生工作中的监督和技术指导职能发挥充分，师生员工健康档案完备，健康体检跟踪管理到位，疾病发现及时，传染病疫情防控有力，教职工慢性非传染病的防治有效。有预防控制季节性传染病的工作计划和措施。              

2、定期开展结核病、菌痢、麻疹、水痘、流感、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及咨询活动。

3、经常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宣传橱窗、电子屏等开展卫生宣传工作。
    4、定期开展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定期开展健康体检工作，有体检工作计划和安排；学生在校期间体检不少于2次，职工至少每2年进行1次健康体检并建有职工健康档案。
5、宣传、引导学生主动参加预防接种有符合开展预防接种的条件、人员和设施；经常开展免疫接种预防传染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疫苗自愿接种工作，出现传染病疫情时进行应急接种；

6、逐级签定食品卫生安全责任状 有食物中毒防治工作预案食堂经过卫生监督部门量化分级管理的评定有安全、消毒、防蝇、防鼠设施从业人员持健康证、培训合格证上岗索证齐全、登记规范食物中毒防治工作预案。食品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采购索证率达到100%。
学校食物中毒事件处置及时,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或其它食源性事故

7、有具体措施及紧急处置的演练，每年不少于1次。

8、定期开展爱国卫生活动，校园环境清洁卫生，厕所无臭、无味、无蚊蝇蛆孳生有职能部门负责学校爱国卫生工作；有爱国卫生活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经常开展爱国卫生活动；校园环境清洁卫生，厕所无臭、无味、无蚊蝇蛆孳生地。、学生宿舍整洁卫生，通风状况良好定期开展文明宿舍检查、评比。公共场所设置禁烟标志、图书馆、会议室、实验室、计算机机房、礼堂、卫生保健机构等公共场所有禁烟标志；公共场所环境整洁、明亮，地面无烟头、纸屑及杂物。图书馆、机房、实验室、游泳池等有专人负责，通风及卫生设施完备开展食品卫生安全和公共场所卫生督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公共卫生工作评比每年不少于1次工作计划中有公共场所卫生督查和评比内容。

9、公共卫生工作评比每年不少于1次，以表彰文件记录、总结资料为准；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各类业务培训，并开展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教科研工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参加各类业务培训，每年不少于2次。

10、开展公共卫生相关的教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以刊物、证书为准。有健全的红十字会组织，定期开展红十字活动有专门机构负责学校红十字会工作；有计划、总结与活动记录或影像资料；校红十字会组织与公共卫生管理职能机构密切配合开展公共卫生工作；开展红十字卫生知识竞赛活动。

七、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报告制度
一、组织领导

1、成立由分管校领导任组长，各院系、校医院、学工处、保卫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各类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工作的组织实施。

2、建立完善各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网络体系。

（1）建立和健全学校公共卫生疫情报告人、部门兼职公共卫生管理人员、班级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和学生宿舍卫生监督员队伍，并建立电子信息档案。

（2）建立信息报送机制，严格执行学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程序。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分析有关信息，层层报送，确保信息畅通。

3、明确工作职责。

（1）学校公共卫生疫情报告人，具体负责本传染病疫情和疑似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工作，负责做好开学期间和流行季节，各部门网络直报发热、腹泻、皮疹病人排查、门诊排查（密切关注有无聚集现象），负责指导全校的晨检网络直报工作。 
（2）班主任是班级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宿舍卫生督查员、病人、病人的同室、同班、同玩、同餐、宿管员等均是义务报告人。
（3）班级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宿舍卫生督查员应定期对全学生的出勤、健康情况进行巡查，发现学生传染病早期症状（如发热、咳嗽、皮疹、腹泻、呕吐、咯血、黄疸等）时，应督促其立即就诊；及时掌握学生缺课生病原因，查看病历诊断书是何种疾病，跟踪病情进展。在开学期间和传染病流行季节负责收集班级晨检信息并进行网络直报。

（4）部门兼职公共卫生管理人员应建立、健全本部门工作人员电子档案，收集、整理、分析有关信息，在开学期间和传染病流行季节负责收集上报晨检信息。

4、报告内容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6408.htm" \l "6" \t "_blank" 、方式和时限
（1）社区师生员工、家属子女及部门合同工、临时工等人员，如在医院（含外省市）诊断为传染病的，须第一时间向校医院报告。

（2）校医院确定为传染病，应填写《卫生防控意见书》向院系通报，督促病人做到早隔离、早治疗，并做好卫生、通风或保暧工作。

（3）班级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宿舍卫生督查员、发现同室、同班、同玩、同餐等有发热、咳嗽、皮疹、腹泻、呕吐、咯血、黄疸3名以上相同症状者，及时报告院系责任人，院系责任人应迅速将相同症状者报校医院进行排查。

（4）发现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呼吸急促或剧烈呕吐、腹泻等症状时，层层报送，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告校领导和地方疾控中心。

（5）宿管中心要及时掌握和登记夜间外出就诊学生情况，并于第二天在校园网晨报系统中补报，并督促做好卫生、通风或保暧工作。

（6）校医务人员实行首诊负责制，严格执行门诊工作日志制度，所有病人信息一律登记在《门诊日志》上，对疑似病例根据病重情况、转院信息电话报告学校公共卫生疫情报告人、老师或院系负责人。

（7）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期间，各中层部门对疫情实行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校医院对传染病病人或者可疑病人的措施和意见在网络系统的“处置信息栏”向各院系、各部门报告。 

（8）出现甲类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乙类传染病中艾滋病、肺炭疽、病原携带者或疑似病人，集体性食物中毒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院及学院应立即向学院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报告，应于2小时内同时向卫生、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对其它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伤寒副伤寒、痢疾、梅毒、淋病、乙型肝炎、白喉、疟疾的病原携带者，应于6小时内，对丙类传染病和其它传染病，应当在24小时内报告。

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制度
严格按照国家及卫生行政部门有关规定，按规定程序时限和要求适时向公众或媒体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情况以及采取的措施，稳定师生员工情绪，并开展相应的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师生员工的预防与自我保护意识。
九、公共卫生责任追究制度

1、建立学院重大传染病防控责任网络。院长为学院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第一责任人，各分管院领导负责分管系统防控工作，各部门对院领导负责，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责任到领导，责任到部门，责任到个人。院领导除按正常渠道做好分管系统的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外，还负责和指导重点部门的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

2、坚持督查检查制度。各责任人和责任部门要严格地按照学院的要求，切实履行职责，做好工作的落实。院领导坚持每天到指定部门督查指导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相关职能部门坚持每天检查，各系均要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上报，立即整改。检查的内容主要有：是否进行了严格的学生考勤制度、对近期从疫区返校的学生和发高烧等症状可疑的学生是否采取措施、校公共场所消毒通风、环境卫生、宣传教育、大门进出管理等。

3、各部门要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和快速反应机制，认真查找防控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对不履行职责的部门和个人或出现领导不重视、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情况，要追究领导责任、同时列入考评范围，情节严重者，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4、对发生食物中毒、传染病流行等事件后，隐瞒、缓报或谎报的，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附件1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魏寒柏  曾青生

副组长：刘南平  殷锡武

成  员：汪永根、吴节军  花严红、雷大甫、宋伟元、
章胜一、卢致俊、陈良政、扈晓艳、江  忠、刘  越、

徐月明、汪临伟、 彭晓琴、徐淑华、马  亭、方晓勤、

孙  逊、李圣良、汤新祥、邵  斌、赵春华  袁跃海、

